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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

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即将进入全面分析阶段，为更好地推进各项

试点工作，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，各级税务机关要立足于

“聚焦分析，精准服务”，继续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以从

严从实从细的工作态度，再接再厉打赢“分析好”这场战役，现

就全面推进试点分析优化纳税服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推进试点分析工作 

（一）深入开展试点运行情况分析。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，全面

分析掌握建筑、房地产、金融、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后，

在登记户数、行业动态等方面的基本情况；梳理分析纳税人在发

票开具、纳税申报、政策适用等方面的运行情况；查找分析税务

机关在发票供应、发票代开、申报受理、纳税服务、系统保障等

方面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为有针对性地改进税务部门工作和

更好地服务纳税人夯实基础。 

（二）细致开展试点行业税负分析。准确把握行业税负分析的基

本原则，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，全面跟踪和客观真实反映 4 大行

业及其细分的小行业税负变化情况。对税负变化异常的企业和行

业，要从税制特点、政策变化、征管状况、经营管理、投资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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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原因，积极帮助纳税人解决面临的问题。 

（三）深入做好改革试点效应分析。加强营改增后税收收入总量

和结构变化分析，细致掌握 4 个试点行业、“3＋7”试点行业和

原增值税纳税人的税收变化情况。要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，以真

实的案例为依据，多维度、多层次、多视角地分析和反映营改增

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、优化产业分工、扩大投资规模、提高

就业水平等方面的效应，客观评价营改增工作成效。各级国税局、

地税局要根据工作需求，建立联合分析团队，共同开展营改增效

应专题分析，提高分析工作的全面性、有效性。 

二、积极运用分析结果服务纳税人 

（四）优化发票领用服务。针对 7 月份增值税发票需求量将大幅

增加的情况，提前制定预案，保障发票窗口和自助终端的票种、

票量齐全充足。通过增设窗口、增配自助终端、提供网上预申请、

运用二维码技术采集、完善信息系统功能、简化操作流程等方式

提高发票发放和代开发票效率，缓解办税服务厅工作压力。 

（五）延长 7 月纳税申报期。针对 7 月份按月申报和按季申报叠

加的实际，税务总局决定将 7 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延长至 7 月

20 日。各地国税机关要提前做好应对申报业务量大幅增加的准备，

改进服务措施，强化服务保障，采取网上办税、预约办税、设立

专窗、提前预审等有效措施合理分流疏导，确保 7 月申报期平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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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。 

（六）细化申报表填报辅导。细致梳理归纳申报表填报中的问题，

分类做好填报辅导，使纳税人准确掌握报表各项指标，尤其是

《本期抵扣进项税额结构明细表》和《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

表》有关指标的数据口径和表间逻辑关系，帮助纳税人准确完整

填报。 

（七）完善电子申报系统功能。进一步优化电子申报系统功能，

着力为纳税人增进界面友好、操作简便的申报体验。对申报数据

进行必要的电子化逻辑校验，对填写不准确、不规范的数据项，

通过技术手段及时提示纳税人更正，降低申报差错，提高申报质

量和效率。 

（八）强化引导性政策培训。充分运用试点分析成果，加强对试

点纳税人针对性、引导性、反复性培训，帮助纳税人强化对增值

税制度的理解和政策掌握，促进内部管理更加规范、财务核算更

加健全、经营方式更加优化、经营决策更加科学，充分享受改革

带来的制度红利。 

（九）开展同业税负比较分析服务。细致分析同一行业纳税人税

负差异情况，积极帮助税负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纳税人深入查找

原因，比较税负差距，促进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、落实进项抵扣

政策等方式，合理降低税负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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